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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 

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的 

专项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阿莱德”）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项目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创业板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按照《编报规则第 12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和《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阿莱德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回

复的专项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专项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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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律师应声明的事项 

 

一、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

《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专项法律意见

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专项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法律

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 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监

会和深交所审核要求引用本《专项法律意见书》的内容； 

四、 发行人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所

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 

五、 对于本《专项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

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六、 本所律师仅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合法性及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不对发行人参与本次发行上市所涉及的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任何

意见，本所在本《专项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中某

些数据或结论的引用，除本所律师明确表示意见的以外，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

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者默示的保证，对于这些文件内容，本

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七、 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专项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

说明； 

八、 本《专项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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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文 

问题： 

1.招股说明书披露核心技术“高透波复合材料改性制备技术”包含材料改性

与材料制备工艺。现场检查发现报告期内应用该技术的产品仅 2020 年产生 13.8

万元收入。其他产品使用的改性材料均为外购。 

2.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负责对塑料材料进行选型。现场检查发现发行人不

同版本招股说明书关于该业务的表述存在差异。 

3.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主要供应商上海美塑代理多家知名厂商的高分子材

料，包括埃克森美孚化工、开德阜、杜邦、台湾奇美和金发科技。现场检查发现

前述表述不准确。 

4.现场检查发现发行人对回料的 ERP 管理不到位、计价不准确。 

请发行人：（1）结合实际情况修改招股说明书中相关表述；（2）在关于毛利

率的重大事项提示中补充发行人产品毛利率水平与可比公司毛利率的对比情况。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本所律师对发行人下列材料进行了查验： 

1. 审阅了发行人修订后的《招股说明书（注册稿）》； 

2. 对上海美塑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补充访谈； 

3. 调阅了上海美塑塑化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塑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

档案。 

本所律师通过上述查验后发表本项法律意见。 

一、 发行人已结合实际情况修改招股说明书中相关表述 

（一）关于“高透波复合材料改性制备技术”相关情况的补充披露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七、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与

研发情况”之“1、核心技术的概况、先进性及具体表征”中补充披露，具体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56.99%来自射频与透波防护器件产品，其

中主要为使用精密功能性通信零部件制备技术，通过注塑成型工艺生产的中低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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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相控阵天线罩产品和基站射频单元防护壳体类产品。 

公司运用高透波复合材料技术（复合材料非塑料材料，公司其他仅使用塑料制

造的天线罩产品不涉及高透波复合材料技术）使用复合材料通过模压成型工艺生

产 5G 毫米波相控阵天线罩，报告期内公司 5G 毫米波相控阵天线罩相关收入为

2,850.85 万元，13.56 万元收入对应的相关产品使用公司自产的复合材料板，剩余

2，837.29 万元收入对应的相关产品未使用公司自有高透波复合材料技术制造的复

合材料板（采购自 Corebon AB）。公司向 Corebon AB 采购复合材料板的原因是公

司未能及时获得环评批复以增设复合材料板生产线，客户爱立信基于确保供应链

稳定的角度要求公司采购其他供应商的复合材料板制造 5G 毫米波相控阵天线罩。

公司目前已经实现复合材料板小规模产线的设置，已经自产相关零配件。 

5G 毫米波基站的部署是行业未来的趋势，公司将高透波复合材料技术认定为

核心技术的原因是基于对该技术未来的重要性、发展前景和市场需求的判断而非

仅仅是该技术在报告期内的相关收入实现情况（高透波复合材料技术相关收入占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2.59%）。公司目前与相关客户积极推进高透波复合

材料技术所制备天线罩的测试、认证工作，预计相关天线罩产品将成为公司的增长

点之一。” 

（二）关于“塑料材料选型”相关情况的补充披露 

关于塑料材料选型，发行人此前（第三次反馈回复之前，即 2021 年 2 月及以

前）披露的相关信息如下： 

“注塑成型工艺生产的 5G 相控阵天线罩产品整体开发流程主要包括电磁仿

真（客户负责）、塑料选型（公司负责）、结构设计优化（公司和客户协同设计）、

模具开发（公司自主设计、外发采购模具）、注塑成型（公司负责）、后道组装（公

司负责）、性能检测（公司负责）、客户整机验证（客户验证）和批量生产（公司负

责）等环节。” 

后续（第三次反馈回复及之后，即 2021 年 3 月起）发行人披露如下： 

“注塑成型工艺生产的 5G 相控阵天线罩产品整体开发流程主要包括电磁仿

真（客户负责）、塑料选型（公司负责推荐）、结构设计优化（公司和客户协同设计）、

模具开发（公司自主设计、外发采购模具）、注塑成型（公司负责）、后道组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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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负责）、性能检测（公司负责）、客户整机验证（客户验证）和批量生产（公司负

责）等环节。” 

公司所处的通信行业是高度全球化分工的行业，由零部件厂商提出方案，与终

端厂商共同探讨并由终端厂商进行确认是全球化分工所带来的成熟合作模式。在

公司与主要客户的业务合作中，为增强客户黏性，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帮助客户推

进终端产品的进度，公司会根据自身对相关零部件的理解向客户提出零部件的整

体方案，上述整体方案包括材料选型，因此公司此前的相关披露为“塑料选型（公

司负责）”。 

根据行业惯例，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零部件厂商的零部件方案（包括材料选型、

结构设计等）均需要终端厂商的确认，因为相关零部件是公司终端客户通信设备厂

商自身终端产品的一部分，零部件的变化可能影响终端产品的性能和可靠性。在对

行业惯例有所了解的情况下，公司此前披露被误解的可能性较小。对于不了解公司

所处行业情况的投资者，“材料选型（公司负责）”存在被理解为“所用材料最终的

决定权在公司而不在客户”的可能。考虑到该部分投资者的情况，公司将“材料选

型（公司负责）”进一步细化为“材料选型（公司负责推荐）”，以避免歧义。 

公司目前关于“塑料材料选型”的信息披露准确地反映了相关业务情况。 

（三）关于“上海美塑”相关情况的说明和补充披露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如下： 

“上海美塑塑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塑塑化”） 及其关联公司上海塑

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塑越”,该公司为上海美塑的法定代表人

吴斌持股 100%的公司）销售多家厂商的塑料材料产品。根据美塑塑化负责人的反

馈，报告期内各期，公司向美塑塑化采购金额占其与其关联公司上海塑越合计销售

收入的比例分别约在 40%、36%、45%和 23%左右。” 

本所律师对上海美塑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补充访谈；调阅了上海美塑塑化科技

有限公司、上海塑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档案，确认上海塑越为美塑塑化的

关联方。 

二、 关于“毛利率的重大事项提示”的相关补充披露 

发行人已经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中补充披露。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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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公司和参考对比公司的毛利率差异 

公司相关业务和参考对比公司的毛利率存在一定差异，情况如下： 

（一）射频与透波防护器件 

对比项目的毛利率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公司-射频与透波防护器件 22.89% 30.23% 38.94% 38.60% 

兆威机电-精密注塑件/精密零件 37.31% 36.58% 44.18% 39.64% 

飞荣达-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 -5.09% 0.25% 17.55% 25.43% 

（二）EMI 与 IP 防护器件 

对比项目的毛利率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公司- EMI 与 IP 防护器件 38.62% 42.24% 52.91% 46.98% 

中石科技-通讯工业电子 - 47.24% 50.08% 45.40% 

（三）电子导热散热器件 

对比项目的毛利率 2022年 1-6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公司-电子导热散热器件 69.16% 68.41% 63.15% 44.81% 

中石科技-通讯工业电子 - 47.24% 50.08% 45.40% 

中石科技-导热材料 24.16% 24.53% 31.96% 33.74% 

飞荣达-导热材料及器件/热管理材料及器件 18.18% 15.24% 22.07% 24.29% 

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和参考对比公司的产品结构、客户结构和应用行

业不一致所导致，上述参考对比公司的相关业务与公司相关业务并不完全可比；公

司未能找到与公司相关业务完全可比的具有公开信息的其他公司，公司已经尽可

能地获取了较为可比的参考对比公司的对比项目进行了对比分析。” 

 

三、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结合实际情况修改招股说明书中相关表

述；并在关于毛利率的重大事项提示中补充披露了发行人产品毛利率水平与可比

公司毛利率的对比情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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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的专项法律

意见书》之签章页） 

 

 

 

本专项核查意见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   份，无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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